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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議事項                提案單位：法令事務第一科 

承辦人：周德明 分機：2410 

案由：為本府教育局函請廢止「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私立學校獎助

審議小組設置辦法」案，業經審查完竣，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府教育局一０五年七月十八日北市教中字第一０五三七

０００七００號函略以： 

(一)按行政院前依六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制定公布之私立學

校法第四十六條規定之授權，於六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訂定發布「私立學校獎助辦法」，上開辦法第六條規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私立學校獎助工作，應指定有

關人員組成審議小組，根據各校辦理成績及實際需要情

形，予以審核，並公告核給獎助學校之名單。」本府為

組成私立學校獎助審議小組之需，爰依「私立學校獎助

辦法」第六條規定，於六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訂定發布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私立學校獎助審議小組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私立學校法九十七年一月十六日修正後，將原第四十八

條規定（六十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制定公布之私立學校法

第四十六條規定，於八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修正後移列為

第四十八條）移列第五十九條，而原定由行政院訂定獎

助辦法之授權規定，則修正為「其獎勵、補助之條件、

原則及審查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學校主管機關定之」。 

(三)依上開修正後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之意旨，私立

學校獎勵與補助相關事項之辦法，應由教育部及各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分別訂定。職是，教育部嗣於九十九年

一月二十九日修正「私立學校獎助辦法」為「私立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並於該辦法第二條明定所

適用之對象為教育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

校、技術學院、科技大學及一般大學校院；本府亦依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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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學校法第五十九條規定之授權，於一００年十二月六

日訂定發布「臺北市私立學校獎勵補助辦法」，作為該局

主管之私立高級中學、職業學校、國民中學、國民小學

及進修學校申請獎勵補助之依據。 

(四)綜上，因本辦法訂定所據之「私立學校獎助辦法」修正

為「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獎勵補助辦法」後，該局主

管私立學校之獎勵事宜，已無上開辦法之適用餘地，而

係依「臺北市私立學校獎勵補助辦法」（以下簡稱獎勵補

助辦法）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獎勵補助私立學校經費

作業要點」（以下簡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且獎勵補

助辦法第十條及作業要點第五點亦定有獎勵申請案件由

教育局組成審查小組審查之機制。從而，本辦法訂定所

據之母法既已修正，且獎勵補助辦法及作業要點復定有

審查小組之審查機制，本辦法已無保留之必要，爰擬依

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

定廢止本辦法。 

二、按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二十七條第三款及第四款規

定：「市法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廢止之……三、母法業

經廢止或修正，子法失其依據，無保留必要者。四、同一

事項已有新法規公布或發布施行者。」本廢止案經核與上

開規定尚無不合，擬予同意。 

三、檢附擬廢止法規表、本辦法條文及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各

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